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簡抗字第7號

抗  告  人  陳偉德 

相  對  人  何卉婕 

           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上  一  人

法定代理人  徐旭東 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28日

本院花蓮簡易庭114年度花全字第29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

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抗告人使用之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由相對

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，雖登記在相對人何卉婕

名下，但自13年前即由抗告人實際使用並長期繳納電信費

用，何卉婕未經抗告人同意，於114年8月間擅自向遠傳電信

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換卡及停話，致抗告人無法接聽客戶來電

及登入FB商業帳號，嚴重影響抗告人之營業活動及名譽。原

裁定認抗告人不符民事訴訟法第532條「急迫性」要件，漏

未審酌上開門號停話後持續造成之損害，並有不可回復之性

質等，若不即時保全，日後恐生更多危害，爰依法提起抗

告，求為廢棄原裁定，並准許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等語。

二、按債權人就「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」，欲保全強制執行者，

得聲請假處分，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抗告人對何卉婕起訴請求給付新臺幣50萬元，並於同

一份書狀中聲請假處分，此經調閱114年度司補字第1129號

民事卷宗核閱無誤，顯見抗告人於本案訴訟係為金錢請求，

而「非」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，故其聲請假處分與依民事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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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法第532條第1項規定要件不符，且無從補正，自無從准

許。至抗告人認原審係以無急迫性為由駁回其聲請，尚有誤

會。

四、本件聲請與假處分之要件不符，礙難准許，原裁定駁回抗告

人於原審之聲請，於法有據，抗告人提起抗告，求為廢棄原

裁定，並准其假處分之聲請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李可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 法　官　林佳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邱韻如

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承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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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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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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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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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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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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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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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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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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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簡抗字第7號
抗  告  人  陳偉德  
相  對  人  何卉婕  
           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


上  一  人
法定代理人  徐旭東 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28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4年度花全字第29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抗告人使用之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由相對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，雖登記在相對人何卉婕名下，但自13年前即由抗告人實際使用並長期繳納電信費用，何卉婕未經抗告人同意，於114年8月間擅自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換卡及停話，致抗告人無法接聽客戶來電及登入FB商業帳號，嚴重影響抗告人之營業活動及名譽。原裁定認抗告人不符民事訴訟法第532條「急迫性」要件，漏未審酌上開門號停話後持續造成之損害，並有不可回復之性質等，若不即時保全，日後恐生更多危害，爰依法提起抗告，求為廢棄原裁定，並准許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等語。
二、按債權人就「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」，欲保全強制執行者，得聲請假處分，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抗告人對何卉婕起訴請求給付新臺幣50萬元，並於同一份書狀中聲請假處分，此經調閱114年度司補字第1129號民事卷宗核閱無誤，顯見抗告人於本案訴訟係為金錢請求，而「非」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，故其聲請假處分與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規定要件不符，且無從補正，自無從准許。至抗告人認原審係以無急迫性為由駁回其聲請，尚有誤會。
四、本件聲請與假處分之要件不符，礙難准許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，於法有據，抗告人提起抗告，求為廢棄原裁定，並准其假處分之聲請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李可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 法　官　林佳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邱韻如
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承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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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李可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 法　官　林佳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邱韻如

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承芳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簡抗字第7號

抗  告  人  陳偉德  

相  對  人  何卉婕  

           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



上  一  人

法定代理人  徐旭東  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28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4年度花全字第29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抗告人使用之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由相對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，雖登記在相對人何卉婕名下，但自13年前即由抗告人實際使用並長期繳納電信費用，何卉婕未經抗告人同意，於114年8月間擅自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換卡及停話，致抗告人無法接聽客戶來電及登入FB商業帳號，嚴重影響抗告人之營業活動及名譽。原裁定認抗告人不符民事訴訟法第532條「急迫性」要件，漏未審酌上開門號停話後持續造成之損害，並有不可回復之性質等，若不即時保全，日後恐生更多危害，爰依法提起抗告，求為廢棄原裁定，並准許抗告人假處分之聲請等語。

二、按債權人就「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」，欲保全強制執行者，得聲請假處分，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抗告人對何卉婕起訴請求給付新臺幣50萬元，並於同一份書狀中聲請假處分，此經調閱114年度司補字第1129號民事卷宗核閱無誤，顯見抗告人於本案訴訟係為金錢請求，而「非」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，故其聲請假處分與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規定要件不符，且無從補正，自無從准許。至抗告人認原審係以無急迫性為由駁回其聲請，尚有誤會。

四、本件聲請與假處分之要件不符，礙難准許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，於法有據，抗告人提起抗告，求為廢棄原裁定，並准其假處分之聲請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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